
中宏保险健康管理服务手册

宏行亚洲境外旅游意外保障

本服务手册旨在协助您（投保人）详细全面了解中宏保险（下称“本公司”）为被服务人提供

的健康管理服务内容。

宏行亚洲境外旅游意外保障-202103-DG-01



若您所投保宏行亚洲境外旅游意外保障，保单符合以下要求，则可享有如下健康管理服务。

内容简介 备注服务名称 服务提供方

欧乐旅行援助
（北京）有限公司

境外旅行
援助服务
礼包

为被服务人提供医疗转运及或
医 疗 送 返、遗 体 或 骨 灰 送 返、
亲属慰问探访、境外住院医疗
费用担保及垫付、紧急电话翻
译、电话医疗咨询服务。

1、投保成功时间为2021年3月31日（含）以后

2、保单为有效状态，且达到表格中所列要求

重要提示：

以下服务名称及其中相关描述所涉及定义请以条款中描述为准



(一) 医疗转运及或医疗送返

（1）  医疗转运

一、服务内容

若被服务人在中国境外旅行时遭受意外伤害或患突发急性病（符合本产品条款中描述的

相关定义）需要本项服务时，提供医疗转运及或医疗送返的救援并承担由此实际发生的

相应救援费用，相关费用额度以被服务人所购买的本产品保单中该项责任的保额为限。

(二) 遗体或骨灰送返
若被服务人在中国境外旅行时遭受意外伤害或患突发急性病（符合本产品条款中描述的

相关定义），并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九十天内（含第九十天）因该意外伤害身故的，

或自突发急性病发病之日起七天内（含第七天）因该突发急性病身故，且需要本项服务

时，依据被服务人的遗愿或被服务人家属的意愿向该被服务人提供遗体送返或骨灰送返

若救援机构或其授权医生认为被服务人病情需要且保险事故发生地的医疗条件不能保证

被服务人得到充分的救治时，救援机构将把被服务人转运至救援机构或其授权医生认为适

合充分救治被服务人的其他医疗机构，并承担由此医疗转运而实际发生的相应救援费用。 

（2）  医疗送返

在对被服务人的上述治疗结束后，若救援机构或其授权医生认为有医疗送返需要且被服务

人的身体状况已稳定，救援机构将把被服务人送返至被服务人中国境内的经常居住地（若

救援机构或其授权医生认为被服务人在抵达中国境内后仍需住院治疗，则将把被服务人直

接送返至被服务人指定的医疗机构；若被服务人未指定或不能指定相关医疗机构，则将把

被服务人直接送返至救援机构或其授权医生指定的医疗机构），并承担由此医疗送返而实

际发生的相应救援费用。 

因救援机构或其授权医生对该被服务人安排医疗转运及/或医疗送返而实际发生的救援费

用包括救援机构或其授权医生对该被服务人安排医疗转运及或医疗送返所需的运输、运输

途中医疗护理及医疗设备和药品之费用，但该等实际发生的救援费用最高不超过保险单上

载明的保险金额。

服务并承担相关费用，相关费用额度以被服务人所购买的本产品保单中该项责任的保额

为限。



若被服务人在中国境外旅行时遭受意外伤害或患突发急性病（符合本产品条款中描述的

相关定义），并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九十天内（含第九十天）因该意外伤害身故的，

或自突发急性病发病之日起七天内（含第七天）因该突发急性病身故，且需要本项服务

时，依据被服务人的遗愿或被服务人家属的意愿向该被服务人提供遗体送返或骨灰送返

（1）  遗体送返

在符合当地相应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救援机构将把该被服务人的遗体送返至被服务人中国

境内的经常居住地，并承担由此实际发生的相应救援费用（其中，灵柩费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6000元）。

（2) 骨灰送返

在符合当地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救援机构将在保险事故发生地安排对被服务人的遗体进行

火葬并将被服务人的骨灰及骨灰盒送返至被服务人中国境内的经常居住地，并承担由此实

际发生的相应救援费用（其中，骨灰盒费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000元，火葬费以保险事故发

生地普通火葬的火葬费标准为限）。因遗体或骨灰送返而实际发生的相应救援费用不包括

殡葬仪式的费用。

若被服务人在中国境外旅行时遭受意外伤害或患突发急性病（符合本产品条款中描述的相

关定义），并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九十天内（含第九十天）或自该突发急性病发病之日

起九十天内（含第九十天）经中宏保险认可的医院的专科医生诊断，需连续住院治疗七天及

以上且需亲属陪护的，中宏保险将授权救援机构以经济的交通方式、经济的住宿方式安排

该被服务人的一名直系亲属前往慰问探访、住宿，并承担由此实际发生的往返交通费用和

住宿费用，相关费用额度以被服务人所购买的本产品保单中该项责任的保额为限。

（三）亲属慰问探访

若被服务人在中国境外旅行时遭受意外或患突发急性病原因需要住院治疗时（符合本产品

条款中描述的相关定义），经过审核通过，且当医疗费用高于人民币1.5万元（含）时，救援机

构会协助被服务人担保其在境外住院期间的相关医疗费用，垫付次数不限，垫付额度以被

服务人购买的本产品保单中医疗费用补偿保险金保额为限。

（四）境外住院医疗费用担保及垫付服务

服务并承担相关费用，相关费用额度以被服务人所购买的本产品保单中该项责任的保额

为限。



若被服务人在中国境外旅行时遭遇紧急情况，或在境外医疗机构就医而语言不便时，可拨

打中宏授权的救援机构电话，得到免费的短时（10分钟）、紧急的中英文电话翻译服务。

其中，如为保单保障责任范围内的案件，根据被服务人的实际需求及案件情况，救援机构可

以提供全程的翻译支持服务。

（五）紧急电话翻译服务

若被服务人在中国境外旅行时，根据被服务人的个人医疗需求，提供与医院、医生等有关医

疗的信息、初步建议。所提供的医院及医生信息限于由救援机构数据库系统提供的信息或

者短时间内可以在网上查询到的信息。

（六）电话医疗咨询服务



二、服务流程

（一）医疗转运及或医疗送返
被服务人 / 家属 / 随行人员拨打 +86 010 8441 6692 救援服务热线，向救援机构提出医

疗转运及或医疗送返服务申请，并提供如身份信息、保单信息，及医院和主治医生的联

系方式等信息。

救援机构在接到被服务人的服务需求及相关信息后，尝试联系医院及主治医生并了解被

服务人病情，或者在得到被服务人 / 家属授权后，等待医生出具的病历报告。

救援机构在获取到医生出具的病历报告，并且了解被服务人病情后，判断是否符合保险

责任并提供相应服务。

在救援机构确认受理被服务人的服务需求后，救援机构根据向医院了解到的信息，在收

到被服务人的病历报告和适飞证明后制定初步转运或运返方案（预估转运 / 运返时间、

预估交通工具等），并征得被服务人或家属的同意（如不符合服务条件，向被服务人解

释说明）。

被服务人或家属同意后签署授权书 / 免责声明，救援机构进一步制定细化方案，包括接

收医院、随行医护人员、衔接安排等详细内容，并征求被服务人或家属同意。

在转运前，救援机构最终确认转运条件、应急方案、医院等其他第三方无误。

救援机构的转运 / 运返团队到达医院确认被服务人病情是否适合转运 / 运返方案。

如被服务人符合转运 / 运返条件，则救援机构的转运团队按照转运方案实施转运 / 运返

服务。

1、

2、

3、

4、

5、

6、

7、

8、

（二）遗体或骨灰送返
被服务人的家属 / 随行人员拨打 +86 010 8441 6692 救援服务热线，向救援机构提出遗

体或骨灰运送服务申请，并提供如身份信息、保单信息、及医院和主治医生的联系方式

等信息。

救援机构在接到被服务人家属 / 随行人员的服务需求及相关信息后，尝试联系医院及主

治医生了解身故情况，并在主治医生同意情况下等待病历报告及死亡证明。

救援机构在获取到医生出具的病历报告及死亡证明后，在不违反当地法律法规政策的前

提下，根据被服务人家属的意愿初步制定服务方案（遗体运送还是火化后骨灰运送），

并征得被服务人家属的同意。（如不符合服务条件或无法满足被服务人家属的意愿，向

1、

2、

3、

被服务人家属解释说明。）

被服务人家属同意后，由被服务人家属开始签署授权书，并进一步制定细化服务方案，

包括进一步确认遗体运送时间、火化时间、运送交通工具、衔接安排、接收殡仪馆等详

细内容，同时获取相关文件并取得相关认证，并征求被服务人家属同意。

 在运送前，救援机构最终与被服务人家属确认方案，确认接收殡仪馆、交通工具、相关

文件准备完毕。

救援机构按照方案实施遗体运送或火化及骨灰运送服务。



（三）亲属慰问探访
被服务人 / 家属 / 随行人员拨打 +86 010 8441 6692 救援服务热线，向救援机构提出亲属

慰问探访服务申请，并提供如身份信息、保单信息，及医院和主治医生的联系方式等信息。

救援机构在接到被服务人的服务需求及相关信息后，尝试联系医院及主治医生并了解被

服务人的病情，或者在得到被服务人 / 家属授权后，等待医生出具的病历报告 , 判断是

否符合保险责任并提供相应服务。

在救援机构确认受理被服务人的服务需求后，救援机构将联系被服务人，并获得被服务

人的授权及确认，获取其一名直系亲属的联系方式。

救援机构与被服务人确认的该名直系亲属联系后，救援机构将安排该名直系亲属以经济

的交通方式、经济的住宿方式前往慰问探访、住宿。

1、

2、

3、

4、

（四）境外住院医疗费用担保及垫付服务
被服务人 / 家属 / 随行人员拨打 +86 010 8441 6692 救援服务热线，向救援机构提出医

疗费用担保 / 垫付服务服务申请，并提供如身份信息、保单信息、及医院和主治医生的

联系方式等信息。

救援机构在接到被服务人的服务需求及相关信息后，尝试联系医院及主治医生并了解被

服务人的病情，或者在得到被服务人 / 家属授权后，等待医生出具的病历报告。

救援机构了解到被服务人的病情，且获取到医生出具的病历报告后，判断被服务人是否

符合保险责任范围，并满足担保 / 垫付服务条件。

在救援机构确认受理被服务人的服务需求后，救援机构与医疗机构联系，启动住院医疗

费用的担保 / 垫付服务，向医疗机构发送担保函。

1、

2、

3、

4、

被服务人的家属 / 随行人员拨打 +86 10 8441 6692 救援服务热线，向救援机构提出遗

体或骨灰运送服务申请，并提供如身份信息、保单信息、及医院和主治医生的联系方式

等信息。

救援机构在接到被服务人家属 / 随行人员的服务需求及相关信息后，尝试联系医院及主

治医生了解身故情况，并在主治医生同意情况下等待病历报告及死亡证明。

救援机构在获取到医生出具的病历报告及死亡证明后，在不违反当地法律法规政策的前

提下，根据被服务人家属的意愿初步制定服务方案（遗体运送还是火化后骨灰运送），

并征得被服务人家属的同意。（如不符合服务条件或无法满足被服务人家属的意愿，向

被服务人家属解释说明。）

被服务人家属同意后，由被服务人家属开始签署授权书，并进一步制定细化服务方案，

包括进一步确认遗体运送时间、火化时间、运送交通工具、衔接安排、接收殡仪馆等详

细内容，同时获取相关文件并取得相关认证，并征求被服务人家属同意。

 在运送前，救援机构最终与被服务人家属确认方案，确认接收殡仪馆、交通工具、相关

文件准备完毕。 

救援机构按照方案实施遗体运送或火化及骨灰运送服务。

4、

5、

6、



（五）紧急电话翻译服务
被服务人 / 家属 / 随行人员拨打 +86 010 8441 6692 救援服务热线，向救援机构提出紧急

电话翻译服务申请，并提供如身份信息、保单信息、所需要提供的翻译服务的场景及信息。

在救援机构确认受理被服务人的服务需求后，由救援机构的服务专员直接通过电话，根

据被服务人需求，提供实时的紧急电话翻译服务。

1、

2、

（六）电话医疗咨询服务
被服务人 / 家属 / 随行人员拨打 +86 010 8441 6692 救援服务热线，向救援机构提出电

话医疗咨询服务申请，并提供如身份信息、保单信息、被服务人的需求内容。

救援机构在接到被服务人的服务需求及相关信息后，根据被服务人的个人医疗需求，由

救援机构的专员，提供与医院、医生等有关医疗的信息、初步建议。所提供的医院及医

生信息限于由救援机构数据库系统提供的信息或者短时间内可以在网上查询到的信息。

1、

2、



三、服务标准
工作时间：7x24 小时服务，全年无休。

接到被服务人服务需求后，服务专员 20 分钟内响应并按要求主动发起联系被服务人。

1、

2、

四、服务期限
针对在保险期间内发生的符合保险责任的保险事故，以上服务有效。

项目内容

医疗转运及或医疗送返

遗体或骨灰送返

亲属慰问探访

境外住院医疗费用担保及垫付服务

紧急电话翻译服务

电话医疗咨询服务

承诺时效及服务标准

服务反馈时效：20 分钟

服务反馈时效：20 分钟

服务反馈时效：1 个工作日

服务反馈时效：1 个工作日

服务反馈时效：实时

服务反馈时效：30 分钟



该服务仅限被保险人本人使用。

救援机构承诺将尽最大努力提供服务，但相关当地及 / 或全球性服务须遵循当地及国际法

令办理。案件处理涉及救援机构须取得相关单位之授权情況下方可进行者，授权取得与否

非救援机构所能掌控。

救援机构应尽最大努力提供服务，但不应被要求向处在有战争风险、有政治或由于不可抗

力的原因从而使其服务不能提供之地域的被服务人提供其服务。基于以上原因，救援机构

将保留权利不向任何被服务人提供任何服务。

被服务人所需某项服务的所在国家或地区（包括但不限于伊朗、朝鲜、古巴、叙利亚及苏丹），

正处于联合国、欧盟、美国或中国的贸易或经济制裁，则救援机构可能无法为被服务人提

供服务或就此等服务请求承担任何费用或提供任何利益。本条所述机构包括法人、非法人

机构或其他组织等。

当被服务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旅行时，因意外或突发急性病并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

一旦处于严重病情并经救援机构的医生判断所在医院无法提供适当处理时，救援机构将以

最经济有效的方式安排适当的交通工具及医护人员将被服务人转移至可提供适当医疗服务

的最近医院接受治疗，但不一定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被服务人国籍国。

亲属慰问探访服务中，救援机构不承诺被服务人的该名直系亲属可以获得该国的签证。

1、 

2、

3、

4、

5、 

6、

五、注意事项




